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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長先生：

本會反對閣下的建議，即禁止外籍家庭傭工執行家庭職務所

附帶或產生的駕駛職務。這項建議與《僱傭條例》 (第 57章 )中 “家庭傭
工 ”的定義背道而馳。為方便參考，現將該詞的定義轉載如下：—

“家庭傭工 ”包括園丁、司機及船工，以及類似的私人傭工。

“居住安排及家庭職務明細表 ”准許外籍家庭傭工執行家庭職
務所附帶或產生的駕駛職務。這項條文符合上述定義的精神。

本會不同意閣下的意見，我們不認為准許外籍家庭傭工執行

與家務有關的駕駛職務的現行政策，會直接影響本地司機的就業機

會，使他們難以覓得工作。他們的就業機會及工資水平，主要是由於

香港經濟放緩而受到負面影響，而在某程度上，以下因素亦有影響：—

1. 有關政府部門在審核外籍家庭傭工的入境簽證申請時辦事不力，

以致未能堵塞他們來港擔任全職司機的情況。

2. 當局沒有進行調查，搜集證據，並據以對違例者採取執法及檢控

行動。

因此，本會反對閣下的建議，並堅持認為不應更改現行政策。

當局以往甚少採取執法行動，日後應加強這方面的工作，並徹底進行

調查，以便掌握證據，成功檢控違例者，使外籍家庭傭工及其僱主不

敢以身試法。

如政府一意孤行，全面施行這項禁令，恐怕有人會認為當局

無能，未能執行所訂規例，並為圖省事，犧牲成千上萬名僱主多年來

享有的合法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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